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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认定
王仁元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电信诈骗案件中帮助取款行为存在不同的类型且案件复杂，因此在对该类行为认定时具有较大的困难。在

认定此行为时存在两个重要标准：其一是诈骗罪既遂的认定；其二是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在既遂认定上

采取“失控说”更具有合理性，能够及时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其次在主观“明知”上，应当站在社会一般人

的角度，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次数、既往经历、认知能力、获利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推断，只要推断出行为人能够

认识到正犯行为的违法可能性即可。最后结合帮助取款行为的三个类型综合得出，在既遂之前，行为人的帮助取

款行为只要主客观相一致，就可以认定诈骗罪的帮助犯；在既遂之后，行为人帮助取款行为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

础上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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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无论是银行还是各个单位、社区以及大街

小巷，都可以看到反诈的措施与宣传。在电信诈骗犯罪

中，犯罪团伙之间往往是具有明确的分工，比如，“金

主”、“卡农”、“菜商”、“水房”、“车手”、“话

务员”等，各阶段各个主体之间存在存在共谋，因此认

定为诈骗罪毫无疑问，但是在实践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

的侦察，取款行为会安排分散不同地方的取款人帮助完

成，因此对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类型

上述所述的“车手”一般指的就是帮助取款人，而

对于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性也不统一，导致这种情况出

现的原因是帮助取款人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帮助

取款人，对其行为定性自然也不同。作为定罪的关键，

本文先对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分类：

1.1 主动提供银行卡帮助取款的行为

该类人员通常将自身可以支配的银行卡告知电信

诈骗团伙，诈骗分子实行诈骗行为时直接将该账户告知

受害者，当受害者上当受骗并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钱款

打入账户后，诈骗分子会立即通知帮助取款的人员，要

求其通过银行柜台或者自动取款机进行取款。

1.2 用犯罪分子提供的银行卡进行取款的行为

该类人员事先并没有自己所支配的账户，而是犯罪

分子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提供给帮助取款人，取

款人在接收到犯罪分子的指令后为其取款，且取款所用

的银行卡往往是一次性的，取完钱后便将该卡废弃。

1.3利用提前办理好的POS机为犯罪分子刷卡套现

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帮助取款人事

先办理好 POS 机，然后发布广告吸引犯罪分子，利用其

所支配的银行卡或者犯罪分子所提供的银行卡帮助犯

罪分子刷卡套现。

2 帮助取款行为的定罪问题

由于帮助取款人在何时参与犯罪以及参与犯罪时

的主观故意内容对其行为定性起到了决定作用，因此本

文将从诈骗罪既遂的认定、主观故意中“明知”的确认

以及三类帮助取款行为与诈骗罪既遂和主观故意的结

合三个方面逐层去确定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性。

2.1 诈骗罪既遂的认定

目前学者对于诈骗罪的既遂的时间节点存在以下

几个学说：
[1]

占有说：该说认为行为人是否将公私财产实际占为

己有是诈骗罪最核心的衡量标准。对公私财物无合法占

有的同时即构成诈骗罪的既遂。

控制说：该说认为诈骗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对所要

骗取的公私财物取得实际控制为准，而不仅是局限于表

面上的占有。

失控说：该说认为，诈骗罪的既遂以财物所有人真

实地丧失了对财物的支配权为标准。如果财物所有人因

为犯罪分子的欺骗而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即构成既遂。

笔者在电信诈骗犯罪中更倾向于采取“失控说”。

本文将从刑法的机能与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来论证“失

控说”的合理性。刑法三大机能中的首要机能是保护法

益，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犯罪，它所保护的法益是被害

人的财产，而电信诈骗犯罪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本路

径是，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

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被害人丧失财产—行为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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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从这个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出，与普通诈骗不同，

被害人丧失财产后到犯罪分子取得财产这个过程有时

候并不是迅速完成的，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和时间

才能取得对所骗财物的控制和占有，如果以占有说或者

控制说作为既遂的标准，将必然会导致被害人的法益得

不到及时的保护，因为在被害人丧失对自己所有的财产

的控制后，其财产法益就已经受到了侵犯，若此时再以

“占有说”或者“控制说”作为既遂标准，必然导致了

权益保护的滞后性，这与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相违

背，因此笔者认为以“失控说”作为电信诈骗犯罪的既

遂标准更为合理。

2.2 主观故意中“明知”的确认

在确定完既遂的标准后，对于帮助取款人的主观故

意的确认也非常具有必要性，因为根据共同犯罪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同一的故意，即具有意思联络的

同谋，但是大量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存在多层次分工，

组织结构严密复杂，上下级之间单线联系，犯罪人之间

分处不同地点，难以证明各个行为人之间具有上述共同

犯罪的“通谋”。因此“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

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明确将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为“明知”，而不要求共同故意。

“明知”根据我国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应解释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于“明知”的内容和程度，

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指出

帮助故意犯罪应该针对特定犯罪主体所进行的特定犯

罪进行帮助的行为，因此行为人必须要能够对其情形由

一定的认知，仅认识到正犯正在侵犯法律所保护的权益

或者某种犯罪，则不一定能够认定为帮助故意；另有学

者认为，帮助犯是对正犯已经计划的犯罪提供帮助的行

为，帮助犯只要能认识到帮助正犯实现犯罪即可
[2]
。

笔者认为，若采用以上标准，要求帮助取款者对正

犯所进行的犯罪行为以及具体情形有明确的认识，存在

两方面缺陷：其一，难以证明。正如前文所述，电信诈

骗存在复杂的分工，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帮助取款

者很难真正地认识到正犯所实施的电信诈骗行为；其二，

缩小处罚范围。如果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具体情形，

会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行为，起不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

护财产权益的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推定往往采取的是“一

般人标准说”，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

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处罚等情况来综合认定，如果社会一

般人能够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有所认识就推定为

明知
[3]
。张明楷老师也提到“反复帮助特定同一电信诈

骗正犯者套现、取款的行为人，即使表面上没有语言、

文字的事前通谋，也能够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4]

综上，笔者的观点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往往是需

要结合其行为及相关证据去进行综合认定，因此对于帮

助取款人主观上的“明知”，可以进行扩大，结合相关

客观行为综合推断其只要认识到被帮助行为的违法可

能性即可。

2.3 三类帮助取款行为与既遂和主观“明知”的结

合

1 主动提供银行卡帮助取款的行为。在此类行为中，

帮助取款人事先主动提供银行卡或者根据诈骗分子的

指示办理银行卡，随后诈骗分子对被害人实施诈骗行为，

引导其将财产转移至帮助取款人所提供的银行卡账户

上，根据“失控说”，由于被害人丧失对自己财产的控

制发生于帮助取款人准备和提供银行卡之后，即帮助取

款人在准备和提供银行卡时受害人并未丧失对财产的

占有，所以整个电信诈骗犯罪并未既遂，其提供银行卡

的行为对整个诈骗行为起到了直接性、现实性和实质性

的作用，同时，根据其行为的主动性也可推定其对正犯

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认识，因此在该类行为中，应当对帮

助取款人认定诈骗罪的帮助犯。

2用犯罪分子提供的银行卡进行取款的行为。对此

类帮助行为进行认定的前提是要界定取款人取得银行

卡的时间点。

（1）正犯在被害人将财产转至银行账户之前将卡

提供给取款人。此时帮助取款人拿到卡时整个电信诈骗

犯罪还未既遂（失控说），但是对于取款人的主观认定

则存在难点，因为取款人可能与正犯并未直接接触，而

是存在中间联络人，其只是接受了联络人的指示，同时

联络人拿到款项后给予一定比例的利润给帮助取款的

人员。此时取款人可能并不知道其所取的是非法所得，

在此对于帮助取款人的“明知”认定就存在模糊点，笔

者认为，此种情形下，可以结合《意见》中第十一条所

述的“收取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手续费’”进行认定，

如果帮助取款人无法证明从联络人手中所收取的利润

的合理性，则对其帮助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帮助犯；

反之，单纯的帮助行为无法认定为犯罪。

（2）正犯在被害人将财产转移至银行账户之后将

卡提供给取款人。此时由于诈骗分子已经控制被害人的

财产，即被害人对自己的财产丧失了控制，整个电信诈

骗犯罪应当认定为既遂。但是仍然存在对帮助取款人主

观“明知”的判断，仍然可以根据帮助取款人对同一行

为人进行帮助的次数、所取款项的数额、所取得利润的

合理性等进行综合认定，如果其对同一对象提供反复帮

助或者所取款项数额及所获利润过高，又无法证明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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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则可推定其存在对所帮助行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

性，由于整个诈骗犯罪已经既遂，则其不可能参与到诈

骗罪的共同犯罪中，应对其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利用提前办理好的 POS 机为犯罪分子刷卡套

现。在此类帮助行为中，虽然也存在用自己的卡和用正

犯提供的卡进行刷卡套现，但是在整体犯罪认定上还是

要以既遂和主观“明知”两方面去认定，其中既遂的认

定比较简单，还是以被害人将财产转移至特定账户为判

断标准（失控说）。重点在于主观“明知”的判断，在

此可以结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其中对利

用 POS 机进行非法交易规定了数额标准：“数额在一百

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

未还的，视为情节严重”、“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一百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

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视为情节特别

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对于帮助

取款人用 POS 机套现的行为同样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在

无法查明行为人“明知”的情况下，设定一定金额标准

并结合所取得的利润比例，如果该数额过高，则认定其

主观“明知”，除非其能证明合理性。

综上所述，对于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性可以进行如

下总结，在电信诈骗犯罪整体既遂之前，取款人主观上

存在“明知”，则根据主客观相统一，认定其构成诈骗

罪的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其主观上存在“明知”，认

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然，对于帮助取款

人行为罪数认定在学界也存在争议
[5]
，这也是值得讨论

的焦点。

3 司法实践中对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与完善

3.1 司法实践中对该类行为认定时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给对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的

定性提供合理的建议，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通过

“刑事责任”“电信诈骗犯罪”“帮助取款行为”三个

关键词进行搜索，最终显示出相关案件 100起，其中中

级法院 30起，基层法院 70起。由于时间限制，笔者下

载了其中 12 起进行分析。在 12 起当中，其中 10 起的

帮助取款行为都是上述所述的第一类帮助取款行为，这

10起中又有 2起穿插着第三类利用 POS 机套现的行为；

剩余 2起中存在着上述的第二类帮助取款行为。通过分

析发下以下问题：

（1）在两起第二类帮助取款行为中，得出来的结

论不同，一个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个认定

为诈骗罪（理由是上诉人郭某帮助取现，最终控制诈骗

钱款，完成电信诈骗犯罪，并参与分赃）。可见这两起

案件中分别采用了失控说和控制说。

（2）在主观“明知”认定的过程中多数法院以证

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以及相关证据之间的印证程

度认定行为人具有“明知”，当然法院也会以“利润分

成”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对于具体比例没有明确规定，

可见，这是司法实践中忽略的一个点。

3.2 完善建议

虽然时间有限所分析的案件数量较少，但是“窥一

叶而知全貌”，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统一标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对既遂的标

准上地方各级法院存在不同的标准，进而导致同案不同

判的现象，笔者认为鉴于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指导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者司法解释

等途径对第二类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进行统一，以此指

导地方各级法院处理类似案件。

2.确定数额、比例：在 12 起案例当中，法院均通

过相关证据就认定了行为人的“明知”，在涉案金额（尤

其是POS 机套现数额）和提成利润方面没有具体数额或

比例标准。笔者认为，在相关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

证明行为人“明知”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相关证据

无法作证仍然需要通过涉案金额或提成利润进行判断

时，明确的数额和比例就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两

高”可以进一步完善《意见》当中第十一条对于“明显

高于市场价格”的规定，为其设定具体的范围以供法官

在判案时参考。

4 结语

虽然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对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性

较为复杂，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但是本文

仍然尽力通过层层剥离，本着及时、有效保护合法权益

的目的，得出合理的结论，并通过对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司法部门审理该类案件提供自

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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